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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关于《无线电规则》第5条的 

程序规则 
ADD 

 5.458 

在6 425-7 075 MHz和7 075-7 250 MHz频段内并无分配给卫星地球探测（无源）和
空间研究（无源）业务的频率。无线电通信局将认为，6 425-7 075 MHz和7 075-7 250 
MHz频段内分配给卫星地球探测（无源）和空间研究（无源）业务的频率指配通知与
《频率划分表》不符。 

理由：澄清在6 425-7 075 MHz和7 075-7 250 MHz频段内并无分配给卫星地球探测（无
源）和空间研究（无源）业务的频率且此类使用与《频率划分表》不符。类似的澄清
请参见针对某些频段内射电天文业务的第5.149款的《程序规则》。 

本规则的生效日期：批准后即刻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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